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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项目21 

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杈利 

1 9 8 8 年 5 月 6 日 

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附上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 1 9 8 6年 1 0月 2 4 &关于 

《各国人民享有和平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4 1/10号决议第3段提出的进一步答 

复. 

谙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21的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根 登 金 . ^ 亚 姆 道 （ H ) 

A / 4 3 / 5 0 

8 8 - 1 3 6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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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蒙古政府对于《各国人民享有' 

和平权利宣言》的实旅的看法 

蒙古政府有机会在其1 9,8 6 年 8 月 1 2日的信中根据大会第40 / 1 1号决议 

第2段声明其关于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问题的立场（ A / 4 1 / 6 2 8 ) . 

根据大会第41/10号决议第3段，兹就《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的现 

实意义和执行《宣言》的规定的方式提交以下看法。 

1,由于《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获得通过，国际社会为从法律上申明 

人类.有.必要在没有战争和暴力的情况下和平生活——这种必要性存在已久——_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可以说，各国和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根源于个人的生会权和 

创造权以及各匡的自决和独立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方针的权利. 

只有努力保障共同安全,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一-这是当今世界唯一可能 

的！g家间.关系的方式,才能实施这一权利，因此，《宣言》的精神和规定同大会 

第4 2 / 9 3号决议"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有许多共同点，这是理所当然 

的. 

应当强调的是，各g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的实际实行，是实施其他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一项基本的外在国际条件。 

《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具有很大的政治和道德力量。《宣言》是建立 

在这样一个设想之上的：维护和平是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Ë家和整个匡际社会 

的义务和必不可少的需求.由于在核导弹时代所有人的安全都是相互关联的，只 

有迸行共同努力才能保障这一安全.这就需要在尊重各.1£享有安全的杈利的基础 

之上，使g际关系达到民主化和具有人性。 

《宣言》的内容产生了对地球和平命运的贡任，和平生活的愿望使各g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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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采取行动捍卫和平，并在本国政府的政策不符合他们争取和平的愿望时影响这 

种政策。大规模民众反战和反核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运动的范围正在扩大, 

遍及社会各阶层，发展到世界各地. 1 9 8 7年纟II织的"和平波"就是这方面的 

一个证明，"和平波"起于广岛和长,，并扩大到全世界。 

国际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在寻求保障享有和平权利的有效手段的同时，并在研究 

《宣言》的宗旨和实质，以促进所有人都正确理解其目的。因此，参加第十四次 

"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和平的对话"研讨会（法国浙特控斯堡，1 9 8 7年 

秋）的与会者同意从法律和哲学的角度研究享有和平的权利的问题，从而为加强和 

平的事业作出真正的贡献. 

应联合国倡议而在1 9 8 6年举办的国际和平年，成了动员世界舆论反对战争 

威胁的一场重大运动，和平年使国际钍会集中注意当代最重要的任^"~-捍卫和 

平和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不受核武器威胁——推动了制止荬备竟赛特别是核萆备竟赛 

的世界运动的扩大和激化，并促进统一了全世界广大群众的及战反核行动.蒙古 

认为，应当维持和发展国际和平年所产生的这种气势.g际社会可以宣布199 0 

年代是致力为一个无核无暴力世界莫定基础的十年.除其他一切外，这将帮劢联 

合国在实现其维护国际和平的主要目标方面扩大同地球上全民所有阶层的联系. 

2.实施和平权利的主要先决条件首先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 

采取措施在所有方面加强普遍安^军事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人道主义方面、 

环境方面等等； 

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及各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 

促进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的普遍彻底裁军事业。 

从以上方面来看，保护并实施人民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不但要求采用所谓的消 

极措施，即不使用武力或千预和千渉他国人民的内政，也要求采用积极措施，即确 

保所有国家同等安全，和实现以下各项目标,裁军，发展瑋立信用的措施，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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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在区域一级建立有利于这种解决的制度，促进在经济、社 

会和其他领域发展合作，确保有利于进步和正义的国际条件等等。 

3 。在裁军和国际缓和领域采取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会加强各国人民和平权利 

的物质保障。在这一方面，萦古尤其重视《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停止核军备竟赛和实现 

真正核裁军方面的笫一项重大成就。这项条约证明有可能实现1 9 8 6年苏联方 

案的目标，即到2 0 0 0年消除核武器和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已经締 

结的这项条约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精神使人们有理由希望，美苏两国在保留反弹道 

导弹条约的同时能够达成协议，大幅度削减各自的战略打击武器。'蒙古认为，此 

后应就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及在合理充分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削减常规武器和部 

队，达成各项协议。这些措沲将使这样的前景变得更近：即为一个没有武器、战 

争和暴力的世界莫定基础，实施《宣言》的各项规定。 

4 。今天，在面临普遍的核灾难的时侯，和平权利的实施正变得与确保人类生 

存同等重要。 

1 9 8 6 年 8 月 7 3 "新德里六国"发表的《墨西哥宣言》i& "我们今天开 

会宣布人类享受和平的权利，并重申我们致力于保护这项权利以便使人类得以长存 

的任务"（A/41/51'8 — S / 1 8 2 7 7 , 笫 3页）。 

这项迫切任务要求世界各国及其人民采取积极的集体和个别努力，以便主要通 

过栽军，确保有保障的普遍安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再赞同这 

一概念。我们正是这样来理觯重点放在裁军之上的联合国关于全面的国际和平与 

安全制度的各项决议的主要精神。在建立这样一项制度时过程中及在运用这项制 

度提供的各项保障的时候，利用联合国作为平衡各国利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 

^法正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蒙古认为，建立这样一种以《联合国宪章》的原 

则和宗旨为基础的普遍和全面的安全制度可以创造出人类生存和实施各国人民享有 

和平发展^利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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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了实施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各国就必须使其政策致力于消除核战略 

的威胁，在其国际事务中对普遍的人的价值给予最高的优先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宣言》的精神同以下文件提出的宗旨和目标密切相联，这些 

文件有大会提出的关于维护和加强和平的无数宣言和决议，《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最后文件》，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发出的各项基本文件，《苏印关于创造无 

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德里原则宣言》，和帕姆委员会报告中的结论。 

从裁于秘书长的报告（ A / 4 1 / 6 2 8和 C o r r . 1 和 A d d ' 1 和 A d d ' IX 

Corr。l和Add.2)中的各国的答复可以看出，许多国家都在其实际事务中促进 

《宣言》的执行，萦古已一再申明其对《宣言》精神和文字的有力承诺。蒙古 

坚决赞成消除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在国家间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并在《宪 

章》的基础上以和平手段觯决国际争端。在大会和栽军谈判会议上，萦古提出了 

旨在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的具体建议，努力尽其所能为这一崇高事业做出贡献。 

联合国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 

正在为缓^紧张局势和增进国家间的信任做出贡献.蒙古主张将该《宣言》付诸 

实际执行，因而建议了一*制度，来防止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间关系中使用武力. 

本区域的国家对蒙古的这项建议和另外两项倡议表示了赞同和支持,这两项倡 

议是，举行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国会议员会议.，以及召开一次关于和平与合作的泛 

亚洲集会，由广大群众.的代表参加，在悉^^班加罗尔、马尼拉和德里举行的各 

次支持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群众集会上所通过的各项文件都提到了上述建议和倡议. 

近年来在蒙古鸟兰巴托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工会^青年组织、共产党^工人党 

代表的各次会议都支持宣传上述想法.蒙古一贯支持其他亚洲和太平洋国家提出 

的关于稳定局势和争取和平解决冲突以及关于在本区域各个地区建立和平区和无核 

区的和平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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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兴地看到关于阿富汗局势政治觯决的日内瓦协定的締结，该协定的締结 

是有关各方在国际事务中釆取负责任态度的一个范例，是在一场复杂的区域冲突中 

以和平方式取得进展的一个榜样.日内瓦协定的实施可以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安全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 为了在国家一级实施，《宣言》，各国应该釆取步骤，增加《宣言》的执行 

所依据的保证本国人民权利和基本自由的物质和法律基础，这些步骤可以包括： 

由各国政厨通过关于保卫和平的宪法法案和其他立法法案，保证本国公民和公民团 

体宣杨^平和反对战争威胁的权利，并设立教育和新闻方案，以广泛宣传^平、互 

谅、合作等等主张，上述这些都已成为蒙古人民日常生活的特色，并成为蒙古政 

府支持^平努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7 . 在!g际一级,可通过下列活动促进《宣言》的执行：. 

一组织国际讨论会和座谈会，专门研究执行联合国关于匡际和平与安全的各 

项宣言的方式； 

一协劢举行关于下列问题的g家和国际讨论会及座谈会：核裁累、全面和彻 

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以及削减常规武器和簟队； 

一在保证各g人民和平权利的口号下继续举办裁^周； 

一鼓励各匡学者和专家研究与实施享有和平权利有关的问题，并传播他们捍 

卫和支持这项杈利的观点； 

一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同讨论他们组织对《各®人民享有和平权利 

s:言》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关于建立一个全面的匡;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的决议 

所傲的贡献； 

一鼓励设立关注安全与合作问题的g家、分区域和区域组织； 

一 由&合国定期发表关于各!I政府以及S际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织按照 

i宣言》所进行的活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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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蒙古认为，联合国由于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必须在这 

些事项上采取主动行动.蒙古支持所有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所进行的努力，以便 

使联合国可以象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为建立一个和平世界傲出充分贡献 

4 1 / P V . 33，第6页）.蒙古热切地支持联合国为鼓励群众参加加强世界和平的 

运动所傲的努力.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巴特蒙赫在給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主席和秘书长的联合国日贺词中说，"蒙古人民 

共和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力量一向致力于提高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成为建立一 

个所有国家同等安全的国际体系的真正工具" ( A / 4 2 / 6 8 4 ,第 2页）. 

蒙古认为，联合国应该不断审査《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的实施问题。 

大会应定期审议这个议题。蒙古将继续向秘书长提供关于它打算按照《宣言》所釆 

取的措施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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